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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意向概述 

1、2017年5月30日，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

箭股份”）与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中

心发展”）的股东湖州国信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物资”）签订了《股

权转让意向书》。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2.01亿元的价格收购国信物资持有发展

中心67%的股权。 

2、该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各方根据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结果，

进行进一步的洽商，公司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将按照《公司法》《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

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意向收购的交易对方国信物资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意

向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湖州国信物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500000003908 

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注册资本：65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国强 

成立日期：2000年09月22日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毗山西路128号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普通型钢材、纺织品、机械设备（除汽车）、电子产



 

品、服装的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湖州国信物资有限公司系由陈国强、吴尧根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788816127L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强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05月12日 

住所：湖州市毗山路99号 

经营范围：湖州市范围内福利事业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理；为老年人提供

综合性养老服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日用品、保健食品、卷烟、雪茄烟的

零售。 

收购前股权结构：国信物资持股67%、湖州市民政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33%。 

收购完成后股权结构：双箭股份持股67%，湖州市民政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33%。 

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拥有投资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和湖州康

复医院100%的权益。基本情况如下： 

1、湖州康复医院：湖州康复医院成立于2006年5月，是湖州市社会福利发展

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是以老年病科为基础，以综合性康复医疗、骨关节为特色的

非营利性（非政府办）医院，是湖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定点医疗机构。 

2、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湖州社会福利中心是一所设施先进，生活舒适的

集养生、医疗、学习、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养老、疗养休闲中心，具有各种无障

碍设施，并根据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提供各项优质的康复和生活护理服务。 

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未经审计）：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展中心的总资产17,593.81万元，负债4,469.55万

元，净资产13,124.26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6,402.52万元，净利润1,522.17

万元。 

截至2017年3月31日，发展中心的总资产17,644.39万元，负债3,835.09万元，



 

净资产13,809.30万元，2017年1-3月营业收入1,754.33万元，净利润685.04万元。 

四、《股权转让意向书》主要内容 

出让方：湖州国信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67%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在本协议签署90

日内获得标的公司另一股东湖州市民政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相

关文件；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67%股权。 

2、甲、乙双方初步同意标的公司67%股权转让交易总价不超过人民币贰亿零

壹佰万元整（小写：￥201,000,000元整）。最终价格将以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基础

经双方进一步协商后于正式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3、甲方承诺：2017-2019年标的公司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900万元、2,000万元和2,100万元。 

4、甲、乙双方同意采用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同意在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的6个月内，甲方或甲方实际控制人从二级市场买入乙方股票，买入

股票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亿元，自愿锁定36个月。 

5、本意向书签署后，甲、乙双方就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等条款的约

定参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和当前市场惯例进行进一步协商，具体内容于正式的

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6、本意向书签署后，正式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乙方将委派

人员及委托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法律、审计、评估等尽职调查工作。甲方应

督促标的公司积极配合上述尽职调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包括但不限

于提供必要的文件和信息，依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尽职调查工作的需要签署

并提供相关声明、承诺等文件。 

7、本意向书签订后30日内，乙方预付人民币3,000万元股权转让诚意金给甲

方，待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该诚意金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如本意向

书签订之日起90日内双方未能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该诚意金甲方无条件返

还给乙方；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90日内，甲方保证不与乙方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就

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商谈或达成协议等（除非甲乙双方已明确终止推进标



 

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 

8、在正式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双方对本次交易负有保密义

务，未经另一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公布或披露该信息；但法律、法规、规则

以及证券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9、因履行本意向书发生的一切争议及争论，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请桐乡市仲裁委员会对该争议进行仲裁。仲裁裁

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强制约束力。 

10、本意向书于2017年5月30日在浙江省桐乡市签署，自甲、乙双方签章之

日生效。 

五、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中心发展主要业务为经营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和湖州康复医院，以老年人康

复医疗、休闲养老为主，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标的公司已在当地运营多年，

在老年人康复养老方面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管理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此

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是公司向医疗健康、养老产业拓展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规划。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中心发展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使公司在

橡胶输送带主营业务外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书属股权收购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愿性约定，仅代表公司与

国信物资达成的初步意向，具体收购事项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结果等

进一步协商谈判，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后生

效实施。由于目前尚未签署正式协议，本意向书及其后续正式协议的履行尚存在

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州国信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